
 

 

瀚亞三至六年目標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投資風險預告書 

 

瀚亞三至六年目標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稱本基金）為海外債券型基金，

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價之公司債券、主權債券及類主權債券，並設有提前結算機制。當美元

計價受益權益單位之總報酬率達到所設定之目標報酬率時(分別為基金屆滿 3年時當月最後營

業日之總報酬率達到 18%，或屆滿 4 年時當月最後營業日之總報酬率達到 24%，或屆滿 5 年

時當月最後營業日之總報酬率達到 30%)，本基金之所有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均將啟動提前結

算機制，請 委託人於申購前審慎考慮本身財務狀況及風險承擔程度，並詳讀下列事項： 

一、由於本基金之投資組合係以美元為主，目標報酬率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值為計

算標準，其他非美元計價受益權益單位不設定目標報酬率。 

二、本基金因啟動提前結算機制而存續期間屆滿時，將自動買回受益人於提前結算日所持有

之受益權單位全數，其買回價金係以本基金實際完成所有交易之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三、本基金所設定之目標報酬率為基金啟動自動買回之依據，惟在交易過程中可能因市場變

動、交易成本或流動性等因素導致結算後之總報酬低於目標報酬率，客戶取得之價金將

以基金實際完成所有交易後之報價為準。投資人應瞭解本基金並非保證 3 年獲利 18%、

4 年獲利 24%、5 年獲利 30%。非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報酬率可能因匯率等因素影響

而小於目標報酬率。 

四、本基金成立日 90 日後始開放買回，本基金未到期前買回，將收取提前買回費用 2%並歸

入基金資產，以維護既有投資人利益。 

五、委託人不得申請本基金與經理公司其他基金間之轉申購，或本基金不同計價幣別受益權

單位間之轉換。 

六、本基金非定存之替代品，非為保本或護本型投資策略，亦不保證本金之全額返還。投資

組合之持債在無信用風險發生的情況下，隨著愈接近到期日，市場價格將愈接近債券面

額，然本基金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與價格損失風險。本基金買入債券之到期日可能有超

逾基金到期日之情形，故基金到期時或有部分債券尚未回到票面價值，未到期債券可能

有價格高於或低於面值之風險。 

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

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

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

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本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 

八、本基金投資風險包括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易對手或保證機構及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

險、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等。本基金主

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所發行之證券，故較需承受較多風險，新興市場的市況亦

較發展成熟的市場波動大，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因國家政治、經濟情勢及交易制度

變動等風險受直接或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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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風險預告書較為簡要，無法對所有風險逐項詳述。委託人於申購前除研析本風險預告書外，

並應詳加閱讀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對其他投資風險亦須慎思明辨，確實明瞭本公司/基金經

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投資之盈虧，亦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 

 

 

此致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委託人)         ：                                (簽章) 

身分字號/統一編號: 

代表人/法定代理人(一)：                                (簽章) 

 

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二)：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投資風險預告書一式二份，一份由本公司留存備查，一份交由委託人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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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投資風險預告書一式二份，一份由本公司留存備查，一份交由委託人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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